附件2
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评价指标体系（试行）——研究为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1

人才培养
（310分）
	1.1研究生教育（120分）
	1.1.1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30分）
	（n1/最高值1）*10+（n2/最高值2）*20，n1为每千名学生拥有博士学位授予点数量。授权点数量为博士学术学位授予点（一级学科）和博士专业学位授予点之和；n2为当年度新增列博士学位授予点数量。

	
	
	1.1.2研究生一志愿报考率（10分）
	（n/最高值）*10，n为当年度研究生第一志愿报考率。

	
	
	1.1.3研究生学术成果产出（35分）
	（n/最高值）*35，统计当年度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在SCI、SSCI、AHCI、EI、MEDLINE、CSCD、CSSCI收录期刊及国内一级期刊（参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标准或各校自主认定并报省教育厅备案的期刊目录）及以上发表论文数量，及研究生为第一承担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数量，及艺术类专业研究生在权威期刊或报纸公开发表作品数量。n代表研究生生均学术成果产出值。

	
	
	1.1.4学位论文抽检情况（25分）
	（n1/最高值1）*15+（n2/最高值2）*10，n1代表全国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n2代表浙江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优良率，若出现抽检不合格现象，每篇扣10分，扣完为止。研究生在一级学会等组织的学位论文评审中，获得优秀论文奖的，每篇加5分，满分不超过25分。

	
	
	1.1.5毕业研究生平均薪酬水平（20分）
	统计毕业一年后人均起薪水平（不含支教、支农、支医，大学生村官，参军及两项计划志愿者等）超过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为优秀，超过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为良好，低于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基本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基本合格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1
人才培养
（310分）
	1.2本科生教育（140分）
	1.2.1毕业本科生读研率（含海外名校录取比例）（20分）
	当年度毕业生读研率（含海外名校录取）超过同类毕业生平均水平20%的或读研率比上一年度增幅25%以上的为优秀，超过同类毕业生平均水平的或增幅15%-25%之间的为良好，低于同类院校平均水平70%的为基本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基本合格50%。

	
	
	1.2.2毕业本科生创业率（20分）
	学生毕业一年后跟踪调查排名前20%的或毕业一年后创业率比上一届增幅50%以上的为优秀，前21%-40%的或增幅30%-50%的为良好，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60%。

	
	
	1.2.3毕业本科生平均薪酬水平（20分）
	统计毕业三年后人均起薪水平（不含支教、支农、支医，大学生村官，参军及两项计划志愿者等）超过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或毕业三年后人均起薪水平比上一届增幅15%的为优秀，超过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或增幅12%-15%的为良好，低于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基本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基本合格50%。

	
	
	1.2.4用人单位满意度（40分）
	考核用人单位对各高校毕业生实践动手能力、专业水平、创新能力、合作与协调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方面的满意度。
满意度85分及以上的或用人单位满意度比上一届增幅10%以上的为优秀，75—84分或增幅5%-10%之间的为良好，60—74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1.2.5本科生科研活动（40分）
     其中   发表论文10分 
            授权发明专利10分
            学科竞赛20分    

	统计当年度在校本科生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参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标准或各校自主认定并报省教育厅备案的期刊目录）发表论文;统计当年度在校本科生为第一完成人获得的授权发明专利；统计当年度生均省级及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率。
总折合分排名前20%的或当年度增长20%以上的为优秀，排名前21%-40%的或当年度增长10%以上的为良好，低于同类平均水平5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1
人才培养
（310分）
	1.3物质资源
（50分）
	1.3.1教学经费占学校定额拨款和学费收入总额的比重（30分）
	当年度学校教学经费/（定额拨款+学费收入）。排名前20%，或当年增长20%以上的为优秀；前21%-40%，或当年增长10%以上的为良好；除存在重大问题的为不合格外，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1.3.2生均图书经费投入（含电子图书资源）（10分）
	统计当年度生均图书经费投入情况，排名前20%的为优秀，前21%-40%的为良好，没有投入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1.3.3生均实习实训经费（10分）
	当年度生均实习实训经费排名前20%，或当年增长20%以上的为优秀；前21%-40%，或当年增长10%以上的为良好；除存在重大问题的为不合格外，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2 
师资队伍
（140分）
	2.1师资质量
（50分）
	2.1.1省部级及以上人才数（50分）
	（n1/最高值1)*12+（n2/最高值2）*8+（n3/最高值3）*20+（n4/最高值4）*10。n1代表国家级人才，n2代表省部级人才，n3代表当年度新增国家级人才数，n4代表当年度新增省部级人才数。各类人才目录清单另附（经认定后赋分）。

	
	2.2师资结构
（90分）
	2.2.1专任教师博士学位占比（40分）
	（n/最高值）*40，n代表专任教师博士学位（或该学科领域最高学位）占比。

	
	
	2.2.2生师比（50分）
	以14:1为满分，其余高校生师比/满分生师比*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3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水平（180分）
	3.1科研平台
（30分）
	3.1.1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创新平台数（30分）
	（n1/最高值1）*10+（n2/最高值2）*5+n3。n1代表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n2代表省部级科研创新平台，n3为当年度新增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创新平台加分项，其中每增加1个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加10分，每增加1个省部级科研创新平台加5分，最高加15分。

	
	3.2成果奖励
（40分）
	3.2.1省部级及以上成果奖励（含国际重要获奖）（30分）
	（n1/最高值1）*20+（n2/最高值2）*10。n1代表当年度国家级成果奖励，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艺术类如全国美展金奖等，以及经认定后等同于国家级成果奖励的国际重要获奖。n2代表当年度省部级成果奖励，包括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其他部委成果奖励一等奖等，以及经认定后等同于省部级成果奖励的国际重要获奖。

	
	
	3.2.2获授权发明专利情况（10分）
	（n/最高值）*10。获当年度中国专利金奖该项得满分，优秀奖一项加5分，最高不超过10分。

	
	3.3科研项目
和经费
（40分）
	3.3.1主持国家级重点重大科研项目数量（20分）
	（n/最高值）*20。n代表当年度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数，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重大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含973、86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及经认定的同等级别项目。

	
	
	3.3.2师均科研经费（20分）
	（n/最高值）*20。师均科研经费计算公式：（工农医类科研经费+理科类科研经费*2+人文社科艺术类科研经费*4）/专任教师总数。n代表师均科研经费。

	
	3.4社会服务
（70分）
	3.4.1主持重大横向课题数量（20分）
	（n/最高值）*20。重大横向课题：净到位经费100万元以上自然科学类横向项目、30万元以上的人文社科类横向项目。n代表主持重大横向课题数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3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水平（180分）
	3.4社会服务
（70分）
	3.4.2产学研合作（15分）
	（n1/最高值1）*5+（n2/最高值2）*10，n1代表牵头组建的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产学研联盟、校企合作研究平台数；n2代表当年度新增数。

	
	
	3.4.3科技成果转化情况（35分）
	（n/最高值）*35，n为当年度科技成果转让收入（含四技合同金额和专利许可、专利作价投资金额）。

	
4
学科专业建设（140分）
	4.1学科排名
（30分）
	4.1.1学科排名进入前10%的学科数（30分）
	（n/最高值）*30。参考国务院学位中心组织的学科评估结果。n代表学科排名进入前10%的学科数。

	
	4.2学科影响
（30分）
	4.2.1ESI进入前1%的学科领域数（30分）
	（n/最高值）*30。n代表ESI进入前1%的学科领域数。

	
	4.3学科专业
建设成效
（60分）
	4.3.1一流学科建设成效（40分）
	（n1/最高值1）*5+（n2/最高值2）*5+（n3/最高值3）*5+n4，n1代表国家级一流学科数，n2代表浙江省一流学科（A类）数，n3代表浙江省一流学科（B类）数，n4根据各类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考评结果折算给分，其中A等25分，B等15分，C等不给分。“十三五”期间，其他部委评定的一流学科酌情予以参考。

	
	
	4.3.2优势特色专业成效（20分）
	统计累计到当年度省级及以上优势特色专业数，折合分排名前20%的或建设成效A等的为优秀，前21%-40%的或建设成效B等为良好，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

	
	4.4资源建设
（20分）
	4.4.1省级及以上教学资源（20分）
	统计累计到当年度国家级实验示范中心（含虚拟）、校外实践基地、课程、规划教材及卓越项目和省级竞争性质量工程项目（含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校外实践基地、在线课程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等。排名前20%或建设成效为A等的为优秀，前21%-40%或建设成效为B等的为良好，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5
国际交流
（130分）
	5.1师资国际化（50分）
	5.1.1专任教师国（境）外访学6个月及以上人员占比（30分）
	n=n1*2+n2，n1为一年及以上访学经历累计人数，n2为6个月至1年访学经历累计人数。
到当年底，占比（n/专任教师数）达到30%的高校或当学年增长30%及以上的为优秀；高于、等于同类高校平均水平或当学年增长20%及以上的为良好；达到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合格；低于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5.1.2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含外籍教师）3个月以上数量（20分）
	（n/最高值）*20。n=n1*2+n2，n1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专家数，n2为其他专家数。

	
	5.2人才培养
国际化
（50分）
	5.2.1外国学历留学生占在校生比例（25分）
	当年学历留学生占在校生数的百分比达到7%，或学历留学生总量及硕博研究生数增长30%及以上的为优秀；高于或等于当年度同类高校总量平均水平，或学历留学生总量及硕博研究生数增长20%及以上的为良好；达到当年度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合格；低于当年度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5.2.2交换生占在校生比例（25分）
	到当年底学校选派赴海外学习一个月以上人数占在校生数百分比达到3%，或交换生总量及海外名校（排名前100位）交换生增长30%以上的为优秀；高于或等于同类高校总量平均水平，或交换生总量及海外名校（排名前100位）交换生增长20%及以上的为良好；达到当年度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合格；低于当年度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5.3国际合作项目（20分）
	5.3.1主持国际重大合作项目（20分）
	主持国际重大合作项目每项得5分，最高不超过20分。

	
	5.4国际合作平台（10分）
	5.4.1省部级及以上国际合作平台数（10分）
	（n/最高值）*10。n代表省部级及以上国际合作平台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6
学校影响力（100分）
	6.1社会捐赠
（20分）
	6.1.1社会捐赠金额（20分）
	统计当年度社会捐赠金额，排名前20%，或比上年度增长20%的为优秀；排名前21%-40%，或比上年度增长10%的为良好，达到同类学校平均水平的为合格，低于同类平均水平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6.2毕业生对
母校满意度
（40分）
	6.2.1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40分)
	考核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满意度90分及以上的或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比上一届增幅6%以上的为优秀，75-89分或增幅3%-6%之间的为良好，60-74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6.3学术声誉
（20分）
	6.3.1教师业内影响（20分）
	（n/最高值）*20。n代表专任教师中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一级学会常务理事、一级期刊及国际重要期刊编委及经认定的其他省部级学术兼职情况。

	
	6.4生源质量
（20分）
	6.4.1省内生源高考投档线（20分）
	计划招生录取分数中位线排名前20%的为优秀，前21%-40%的为良好，除存在重大问题的为不合格外，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杭州、宁波两市城区以外高校在中位线分数上按增加10分计分，其中衢州、丽水地区增加20分计分。

	替代性指标：
	学校可结合自身发展特点，自选5个以内（含5个）替代性指标。替代性指标仅限于二级指标下的观察点，且与此项同类院校同一指标有可比性，与被替代指标具有高关联性。替代性指标须经省教育厅认定后按被替代观测点分值给分。


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教学研究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1
人才培养
（340分）
	1.1研究生
教育
（100分）
	1.1.1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20分）
	（n1/最高值1）*5+（n2/最高值2）*15，n1为每千名学生拥有硕士学位授予点数量。授权点数量为硕士学术学位授予点（一级学科）和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之和；n2为当年度新增列硕士学位授予点数量。

	
	
	1.1.2研究生一志愿报考率（10分）
	（n/最高值）*10，n为当年度研究生第一志愿报考率。

	
	
	1.1.3研究生学术成果产出（25分）
	（n/最高值）*25，统计当年度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在SCI、SSCI、AHCI、EI、MEDLINE、CSCD、CSSCI收录期刊及国内核心期刊（参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标准或各校自主认定并报省教育厅备案的期刊目录）及以上发表论文数量，及研究生为第一承担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数量，及艺术类专业研究生在权威期刊或报纸公开发表作品数量。n代表研究生生均学术成果产出值。

	
	
	1.1.4学位论文抽检情况（25分）
	（n/最高值）*25，n代表浙江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优良率，若出现硕士学位及以上论文抽检不合格现象，每篇扣10分，扣完为止。研究生在一级学会等组织的学位论文评审中，获得优秀论文奖的，每篇加5分，满分不超过25分。

	
	
	1.1.5毕业研究生平均薪酬水平（20分）
	统计毕业一年后人均起薪水平（不含支教、支农、支医，大学生村官，参军及两项计划志愿者等）超过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为优秀，超过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为良好，低于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基本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基本合格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1
人才培养
（340分）
	1.2本科生
教育
（180分）
	1.2.1毕业本科生读研率（20分）
	当年度毕业生读研率超过同类毕业生平均水平20%的或读研率比上一届增幅25%以上的为优秀，超过同类毕业生平均水平的或增幅15%-25%之间的为良好，低于同类院校平均水平70%的为基本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基本合格50%。

	
	
	1.2.2毕业本科生创业率（20分）
	学生毕业一年后跟踪调查排名前20%的或毕业一年后创业率比上一届增幅50%以上的为优秀，前21%-40%的或增幅30%-50%的为良好，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60%。

	
	
	1.2.3毕业本科生1年后跟踪就业率（30分）
	学生毕业一年后跟踪调查就业率在95%及以上的为优秀，90%-94%的为良好，80%-89%的为合格，低于80%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1.2.4毕业本科生平均薪酬水平（20分）
	学生毕业三年后人均起薪水平（不含支教、支农、支医，大学生村官，参军及两项计划志愿者等）超过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或毕业三年后人均起薪水平比上一届增幅15%以上的为优秀，超过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或增幅12%-15%的为良好，低于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基本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基本合格50%。

	
	
	1.2.5用人单位满意度（50分）
	考核用人单位对各高校毕业生实践动手能力、专业水平、创新能力、合作与协调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方面的满意度。
满意度85分及以上的或用人单位满意度比上一届增幅10%以上的为优秀，75—84分或增幅5%-10%之间的为良好，60—74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1
人才培养
（340分）
	1.2本科生
教育
（180分）
	1.2.6本科生科研活动（40分）
     其中 发表论文10分 
          申请发明专利10分
          学科竞赛20分    

	统计当年度在校本科生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统计当年度在校本科生为第一完成人获得的申请发明专利；统计当年度生均省级及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率。
总折合分排名前20%的或当年度增长20%以上的为优秀，排名前21%-40%的或当年度增长10%以上的为良好，低于同类平均水平5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1.3物质资源（60分）
	1.3.1教学经费占学校定额拨款和学费收入总额的比重（30分）
	当年度学校教学经费/（定额拨款+学费收入）。排名前20%，或当年增长20%以上的为优秀；前21%-40%，或当年增长10%以上的为良好；除存在重大问题的为不合格外，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1.3.2生均图书经费投入（含电子图书资源）（10分）
	统计当年度生均图书经费投入情况，排名前20%的为优秀，前21%-40%的为良好，没有投入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1.3.3生均实习实训经费（20分）
	当年度生均实习实训经费排名前20%，或当年增长20%以上的为优秀；前21%-40%，或当年增长10%以上的为良好；除存在重大问题的为不合格外，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2
师资队伍
（140分）
	2.1师资质量（50分）
	2.1.1省部级及以上人才数(50分)
	（n1/最高值1）*12+（n2/最高值2）*8+（n3/最高值3）*20+（n4/最高值4）*10。n1代表国家级人才，n2代表省部级人才，n3代表当年度新增国家级人才数，n4代表当年度新增省部级人才数。各类人才目录清单另附（经认定后赋分）。

	
	2.2师资结构（90分）
	2.2.1专任教师博士学位占比（40分）
	（n/最高值）*40。n代表专任教师博士学位（或该学科领域最高学位）占比。

	
	
	2.2.2生师比（50分）
	以15:1为满分，其余高校生师比/满分生师比*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3
科学研究与
社会服务水平
（140分）
	3.1科研平台（25分）
	3.1.1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创新平台数（25分）
	（n1/最高值1）*5+（n2/最高值2）*5+n3。n1代表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n2代表省部级科研创新平台，n3为当年度新增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创新平台加分项，其中每增加1个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加10分，每增加1个省部级科研创新平台加5分，最高加15分。

	
	3.2成果奖励（25分）
	3.2.1省部级及以上成果奖励（25分）
	（n/最高值）*25。n为当年度省部级及以上成果获奖数量，包括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省科学技术奖、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教学成果奖，及其他部委成果奖等。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艺术类如全国美展金奖等国家级成果奖励得满分。

	
	3.3科研项目
和经费
（30分）
	3.3.1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重点重大科研项目数量（20分）
	（n1/最高值1）*10+（n2/最高值2）*5+（n3/最高值2）*5。n1代表当年度主持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数，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重大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含973、86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及经认定的同等级别项目。n2代表当年度主持国家级一般项目数，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n3代表当年度主持省部级重点重大项目数，包括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省哲学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杰青项目、省重大科技专项及经认定的同等级别项目。

	
	
	3.3.2师均科研经费（10分）
	（n/最高值）*10。师均科研经费计算公式：（工农医类科研经费+理科类科研经费*2+人文社科艺术类科研经费*4）/专任教师总数。n代表师均科研经费。

	
	3.4社会服务（60分）
	3.4.1主持重大横向课题数量（20分）
	（n/最高值）*20。重大横向课题：净到位经费50万元以上自然科学类横向项目、15万元以上的人文社科类横向项目。n代表主持重大横向课题数量。

	
	
	3.4.2产学研合作（10分）
	（n1/最高值1）*5+（n2/最高值2）*5，n1代表牵头组建的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产学研联盟、校企合作研究平台数；n2代表当年度新增数。

	
	
	3.4.3科技成果转化情况（30分）
	（n/最高值）*30。n为当年度科技成果转让收入（含四技合同金额和专利许可、专利作价投资金额）。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4
学科专业建设（180分）
	4.1学科排名（30分）
	4.1.1学科排名进入前30%的学科数（30分）
	（n/最高值）*30。参考国务院学位中心组织的学科评估结果。n代表学科排名进入前30%的学科数。

	
	4.2学科影响（20分）
	4.2.1ESI进入前1%的学科领域数（20分）
	（n/最高值）*20。n代表ESI进入前1%的学科领域数。

	
	4.3学科专业建设成效
（100分）
	4.3.1一流学科建设成效（50分）
	（n1/最高值1）*10+（n2/最高值2）*7+（n3/最高值3）*3+n4，n1代表国家级一流学科数，n2代表浙江省一流学科（A类）数，n3代表浙江省一流学科（B类）数，n4根据各类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考评结果折算给分，其中A等30分，B等20分，C等不给分。“十三五”期间，其他部委评定的一流学科酌情予以参考。

	
	
	4.3.2优势特色专业成效（30分）
	统计累计到当年度省级及以上优势特色专业数，折合分排名前20%的或建设成效A等的为优秀，前21%-40%的或建设成效B等为良好，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

	
	
	4.3.3已认证专业数（20分）
	统计累计到当年度学校已认证专业数，排名前20%的为优秀，前21%-40%的为良好，没有认证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50%。

	
	4.4资源建设（30分）
	4.4.1省级及以上教学资源（30分）
	统计累计到当年度国家级实验示范中心（含虚拟）、校外实践基地、课程、规划教材及卓越项目和省级竞争性质量工程项目（含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校外实践基地、在线课程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等。排名前20%的为优秀，前21%-40%的为良好，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5
国际交流
（100分）
	5.1师资国际化（40分）
	5.1.1专任教师国（境）外访学6个月及以上人员占比（30分）
	n=n1*2+n2，n1为一年及以上访学经历累计人数，n2为6个月至1年访学经历累计人数。
到当年底，占比（n/专任教师数）达到20%的高校或当学年增长30%及以上的为优秀；高于、等于同类高校平均水平或当学年增长20%及以上为良好；达到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合格；低于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5.1.2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含外籍教师）3个月以上数量（10分）
	（n/最高值）*10。n=n1*2+n2，n1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专家数，n2为其他专家数。

	
	5.2人才培养国际化（40分）
	5.2.1外国学历留学生占在校生比例（20分）
	当年学历留学生占在校学生数的百分比达到6%，或学历留学生总量增长30%及以上的为优秀；高于或等于当年度同类高校总量平均水平，或学历留学生总量增长20%及以上的为良好；达到当年度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合格；低于当年度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5.2.2交换生占在校生比例（20分）
	到当年底学校选派赴海外学习一个月以上人数占在校生数百分比达到2%，或交换生总量增长30%以上的为优秀；高于或等于同类高校总量平均水平，或交换生总量增长20%及以上的为良好；达到当年度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合格；低于当年度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5.3国际合作
项目
（10分）
	5.3.1主持国际重大合作项目（10分）
	主持国际重大合作项目每项得5分，最高不超过10分。

	
	5.4国际合作
平台
（10分）
	5.4.1国际合作平台数（10分）
	（n/最高值）*10，n代表国际合作平台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6
学校影响力
（100分）
	6.1社会捐赠（20分）
	6.1.1社会捐赠金额（20分）
	统计当年度社会捐赠金额，排名前20%，或比上年度增长20%的为优秀，排名前21%-40%，或比上年度增长10%的为良好，达到同类学校平均水平的为合格，低于同类平均水平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6.2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40分）
	6.2.1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40分）
	考核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满意度90分及以上的或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比上一届增幅6%以上的为优秀，75-89分或增幅3%-6%的为良好，60-74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6.3学术声誉（20分）
	6.3.1教师业内影响（20分）
	（n/最高值）*20。n代表专任教师中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一级学会常务理事、国际重要期刊、核心及以上期刊编委及经认定的其他省部级学术兼职情况。

	
	6.4生源质量（20分）
	6.4.1省内生源高考投档线（20分）
	计划招生录取分数中位线排名前20%的为优秀，前21%-40%的为良好，除存在重大问题的为不合格外，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杭州、宁波两市城区以外高校在中位线分数上按增加10分计分，其中衢州、丽水地区增加20分计分。

	替代性指标：
	学校可结合自身发展特点，自选5个以内（含5个）替代性指标。替代性指标仅限于二级指标下的观察点，且此项与同类院校同一指标有可比性，与被替代指标具有高关联性。替代性指标须经省教育厅认定后按被替代观测点分值给分。


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教学为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1
人才培养

（390分）
	1.1本科生
教育
（230分）
	1.1.1毕业本科生1年后跟踪就业率（50分）
	学生毕业一年后跟踪调查就业率在95%及以上的为优秀，90%-94%的为良好，80%-89%的为合格，低于80%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1.1.2毕业本科生创业率（20分）
	学生毕业一年后跟踪调查排名前20%的或毕业一年后创业率比上一届增幅50%以上的为优秀，前21%-40%的或增幅30%-50%的为良好，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60%。

	
	
	1.1.3毕业本科生平均薪酬水平（40分）
	学生毕业三年后人均起薪水平（不含支教、支农、支医，大学生村官，参军及两项计划志愿者等）超过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20%的或毕业三年后人均起薪水平比上一届增幅15%以上的为优秀，超过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的或增幅12%-15%的为良好，低于同类毕业生就业工资平均水平70%的为基本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基本合格50%。

	
	
	1.1.4用人单位满意度（50分）
	考核用人单位对各高校毕业生实践动手能力、专业水平、创新能力、合作与协调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方面的满意度。
满意度85分及以上的或用人单位满意度比上一届增幅10%以上的为优秀，75—84分或增幅5%-10%之间的为良好，60—74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1.1.5专业就业相关度（50分）
	学生毕业一年后跟踪调查排名前20%的为优秀，前21%-40%的为良好，40分以下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1
人才培养

（390分）
	1.1本科生教育（230分）
	1.1.6毕业生读研率（20分）
	当年度毕业生读研率超过同类毕业生平均水平20%的或读研率比上一届增幅25%以上的为优秀，超过同类毕业生平均水平的或增幅15%-25%之间的为良好，低于同类院校平均水平70%的为基本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基本合格50%。

	
	1.2学生素养（70分）
	1.2.1本科生科研活动（70分）
     其中 发表论文15分 
          申请发明专利15分
          学科竞赛40分
	统计当年度在校本科生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统计当年度在校本科生为第一完成人获得的申请发明专利；统计当年度生均省级及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率。
总折合分排名前20%的或当年度增长20%以上的为优秀，排名前21%-40%的或当年度增长10%以上的为良好，低于同类平均水平50%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1.3物质资源（90分）
	1.3.1教学经费占学校定额拨款和学费收入总额的比重（45分）
	当年度学校教学经费/（定额拨款+学费收入）。排名前20%，或当年增长20%以上的为优秀；前21%-40%，或当年增长10%以上的为良好；除存在重大问题的为不合格外，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1.3.2生均图书经费投入（含电子图书资源）（20分）
	统计当年度生均图书经费投入情况，排名前20%的为优秀，前21%-40%的为良好，没有投入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1.3.3生均实习实训经费（25分）
	当年度生均实习实训经费排名前20%，或当年增长20%以上的为优秀；前21%-40%，或当年增长10%以上的为良好；除存在重大问题的为不合格外，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2
师资队伍

（140分）
	2.1师资质量（70分）
	2.1.1省部级及以上人才数（30分）
	（n1/最高值1）*5+（n2/最高值2）*5+（n3/最高值3）*10+（n4/最高值4）*10。n1代表国家级人才，n2代表省部级人才，n3代表当年度新增国家级人才数，n4代表当年度新增省部级人才数。各类人才目录清单另附（经认定后赋分）。

	
	
	2.1.2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比（40分）
	（n/最高值）*40。“双师双能”教师按“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填报内涵说明”界定。n代表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比。

	
	2.2师资结构（70分）
	2.2.1专任教师博士学位占比（20分）
	（n/最高值）*20。n代表专任教师博士学位（或该学科领域最高学位）占比。

	
	
	2.2.2生师比（50分）
	以15:1为满分，其余高校生师比/满分生师比*50。

	3

科学研究与社服务水平

（110分）
	3.1科研平台（20分）
	3.1.1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创新平台数（20分）
	（n1/最高值1）*5+（n2/最高值2）*5+n3。n1代表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n2代表省部级科研创新平台，n3为当年度新增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创新平台加分项，其中每增加1个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加10分，每增加1个省部级科研创新平台加5分，最高加10分。

	
	3.2成果奖励（25分）
	3.2.1省部级及以上成果奖励（25分）
	（n/最高值）*25。n为当年度省部级及以上成果获奖数量，包括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省科学技术奖、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教学成果奖，及其他部委成果奖等。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艺术类如全国美展金奖等国家级成果奖励得满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3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水平（110分）
	3.3科研项目和经费（20分）
	3.3.1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数量（10分）
	（n/最高值）*10。n代表当年度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数。当年度获得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每项加2分，总分不超过10分。

	
	
	3.3.2师均科研经费（10分）
	（n/最高值）*10。师均科研经费计算公式：（工农医类科研经费+理科类科研经费*2+人文社科艺术类科研经费*4）/专任教师总数。n代表师均科研经费。

	
	3.4社会服务（45分）
	3.4.1主持横向课题数量（15分）
	（n/最高值）*15。横向课题：仅统计净到位经费20万元以上自然科学类横向项目、5万元以上的人文社科类横向项目。n代表主持横向课题数量。

	
	
	3.4.2产学研合作（15分）
	（n1/最高值1）*6+（n2/最高值2）*9，n1代表牵头组建的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产学研联盟、校企合作研究平台数；n2代表当年度新增数。

	
	
	3.4.3科技成果转化情况（15分）
	（n/最高值）*15。n为当年度科技成果转让收入（含四技合同金额和专利许可、专利作价投资金额）。

	4
学科专业建设（190分）
	4.1学科专业建设成效
（140分）
	4.1.1一流学科建设成效（40分）
	（n1/最高值1）*10+（n2/最高值2）*10+n3，n1代表浙江省一流学科（A类）数，n2代表浙江省一流学科（B类）数，n3根据各类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考评结果折算给分，其中A等20分，B等15分，C等不给分。“十三五”期间，其他部委评定的一流学科酌情予以参考。

	
	
	4.1.2优势特色专业成效（70分）
	统计累计到当年度省级及以上优势特色专业数，折合分排名前20%的或建设成效A等的为优秀，前21%-40%的或建设成效B等为良好，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

	
	
	4.1.3已认证专业数（30分）
	统计累计到当年度学校已认证专业数，排名前20%的为优秀，前21%-40%的为良好，没有认证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4
学科专业建设（190分）
	4.2资源建设（50分）
	4.2.1省级及以上教学资源（50分）
	统计累计到当年度国家级实验示范中心（含虚拟）、校外实践基地、课程、规划教材及卓越项目和省级竞争性质量工程项目（含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校外实践基地、在线课程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等。排名前20%的为优秀，前21%-40%的为良好，其余为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

	5
国际交流

（70分）
	5.1师资国际化（30分）
	5.1.1专任教师国（境）外访学3个月及以上人员占比（30分）
	当年底达到25%的高校或当学年增长30%及以上的为优秀；高于、等于同类高校平均水平的或当学年增长20%及以上为良好；达到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合格；低于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5.2人才培养
国际化
（40分）
	5.2.1外国留学生占在校生比例（20分）
	当年留学生占在校学生数的百分比达到2%，或留学生总量增长30%及以上的为优秀；高于或等于当年度同类高校总量平均水平，或留学生总量增长20%及以上的为良好；达到当年度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合格；低于当年度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5.2.2交换生、交流生占在校生比例（20分）
	到当年底学校选派赴海外学习交流人数占在校生数百分比达到2%，或交换生、交流生总量增长30%以上的为优秀；高于或等于同类高校总量平均水平，或总量增长20%及以上的为良好；达到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合格；低于同类高校平均水平50%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察点
	评价标准和计分办法

	6
学校影响力（100分）
	6.1社会捐赠（10分）
	6.1.1社会捐赠金额（10分）
	统计当年度社会捐赠金额，排名前20%，或比上年度增长20%的为优秀，排名前21%-40%，或比上年度增长10%的为良好，达到同类学校平均水平的为合格，低于同类平均水平的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6.2毕业生对
母校满意度
（40分）
	6.2.1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40分）
	考核毕业生对学校总体满意度。满意度90分及以上的或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比上一届增幅6%以上的为优秀，75-89分的或增幅3%-6%的为良好，60-74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计分：优秀100%，良好85%，合格70%，不合格零分。

	
	6.3校企合作（50分）
	6.3.1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50分）
	（n/最高值）*50。n代表当年度深度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企业（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企业）数量。深度参与指师资、课程、实践实训培养模式改革等环节。


	替代性指标：
	学校可结合自身发展特点，自选5个以内（含5个）替代性指标。替代性指标仅限于二级指标下的观察点，且此项与同类院校同一指标有可比性，与被替代指标具有高关联性。替代性指标须经省教育厅认定后按被替代观测点分值给分。


